《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发展专项

资金管理办法》制定说明
一、《办法》出台背景 

为加强和规范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重点项目顺利实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江苏省财政监督条例》《盐城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对《盐城市本级规划编制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盐财规〔2021〕19号）和《盐城市林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盐财规〔2021〕20号）进行整合与修订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《办法》制定的依据有哪些
《江苏省林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苏财规〔2025〕3号）；

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苏财规〔2023〕14号）；

《盐城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盐政发〔2013〕245号）；

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盐发〔2019〕14号）；

三、《办法》的主要内容有哪些
《办法》共7章28条，对专项资金的适用范围、管理职责、支持范围、预算编制与执行、绩效管理、监督与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了系统规定。

（一）资金来源及执行期限：

专项资金由市财政预算安排，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。本办法执行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。到期确需延续的，应在执行期届满当年9月底前按规定程序重新申请设立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支持范围：

自然资源规划编制管理：包括各类自然资源规划编制、规划研究咨询、规划管控监测及成果宣传展示；

林业改革发展：包括林业生态建设、生态补偿、保护体系建设、科技创新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；

测绘公共服务：包括公益性测绘项目、地理信息数据更新维护、实景三维建设等；

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：包括基础调查、年度变更调查、动态监测与评价等；

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信息化：包括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开发维护、城市驾驶舱自然资源分舱建设等；

国家和省、市确定的其他自然资源发展重点项目。

（三）管理职责分工：

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制定、预算审核与下达、绩效管理监督、资金清算等工作；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项目审批、预算编制、资金分配建议、项目验收与绩效自评等；

项目实施单位负责项目实施、资金使用与财务管理、验收申请、配合监督检查等；

县（市、区）相关部门参照市级职责分工落实资金和项目管理责任。

（四）绩效管理要求：

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包括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，确保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五）监督与责任追究：

明确财政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及项目实施单位的监督责任，对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，并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管理。

下一步，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加强协同配合，规范资金管理，提升专项资金使用绩效，保障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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